香  港  人  權  監  察
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
香 港 上 環 文 咸 西 街 44-46號 南 北 行 商 業 中 心 602 室
Room 602, Bonham Commercial Centre, 44-46 Bonham Strand West, Sheung Wan.
電話Phone: (852) 2811-4488    傳真Fax: (852) 2802-6012
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

《2011年立法會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

填補立法會出缺議席的遞補機制

2011年9月

1. 政府於2011年7月推出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》(《諮詢文件》)，就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邀請公眾提交意見。但如此重要，涉及市民選舉及表達自由權利的方案，政府最初竟然不依循一貫的諮詢程序，先作公眾諮詢，卻於5月直接向立法會提交《2011年立法會 (修訂) 條例草案》。
坊間對政府的方案及做法甚感不滿，反對之聲日益高漲，更為七一遊行打造聲勢，結果政府於七一遊行前夕，宣佈改良政府提出的方案。

2. 香港人權監察認為，政府原先不作公眾諮詢的做法極不能接受。一個負責任的政府，在制訂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之前，尤其是涉及政制及選舉制度、以及基本人權時，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，充份諮詢公眾意見，否則當局只會不斷重覆近年決策草率不周的失誤，市民也難以認同政府的決定。
3. 但政府的新方案未能平息民憤，七一遊行後，政府終於宣佈啓動諮詢程序。縱使如此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向傳媒宣佈推出《諮詢文件》時，仍堅稱政府原先提出的方案「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、合憲」
，加上《諮詢文件》只有4 個替代補選的方案，而沒有列明「維持現狀」，即繼續以補選形式選出立法會議席空缺的方案供市民選擇，令人質疑這次的諮詢是否真誠、無預設立場的諮詢。
4. 立法會議員能夠以辭職去引發補選，並將補選變作「變相公投」，公眾得以藉此表達其各種訴求，本是在野政黨和巿民和平合法地行使憲制保障的表達自由的機會，是支持或制衡政府的重大決策的有力工具，是制度的優點，卻被政府在《諮詢文件》中指為法律「漏洞」，而要加以「堵塞」。港府這些舉措，完全是以限制表達自由的、打壓見空間為目的的。這些「堵塞」可能會滿足到中央狹隘的政治需要，得以遏止「變相公投」日後透過補選在港進行。但是香港一旦實施這些所謂「堵塞」方案，就會收窄異見空間，會打擊到表達自由，令巿民失去一項支持或制衡政府重大決策的銳利武器，香港表達空間、政治制衡和人權保障都會倒退一大步，實在令人遺憾。

剝奪市民選舉權
5. 所有關於議會選舉，包括當有議員出缺時的替補安排，都必須符合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(《公約》) 的原則。《公約》第25條指出：

「一﹒凡屬公民，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，不受無理限制，均應有權利及機會：

(子)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；

(丑) 在真正、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。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，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，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；

(寅)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，服本國公職。」
由此可見，代議政制中的選民意志顯然是決定議會議席分配的關鍵。同時，第25條的文字，強調的不單是權利，而且是機會，因此除有強烈理據的情況外，剝奪選舉和被選的機會，也是不容接受的。
6. 《公約》就選舉權的要求，強調的不只是投票權，而且是參選權和被選權；而且《公約》的行文和涵義強調的不單是選舉權利，而且亦包括實實在在的選舉機會。政府不以補選而以替補形式填補空缺，是剝奪選舉和被選的權利和機會。以補選讓選民選出填補出缺議席的人選，是滿足這些要求最簡單直接的做法，亦是香港一貫的做法，應該沿用。
7. 在代議政制下，填補任期內議席出現的空缺，以補選讓選民作出選擇，是最正常不過的做法。但是當局卻要在這些公眾有機會參與投票的席位出現空缺時，不單不用補選，而要用填補。事實上，回歸前以至回歸後，當立法會有議席中期出缺，都有補選，選民都有權利和機會參與選舉的活動，以產生候補的人選。如果今天政府忽然用替補機制剽竊了補選的權利和機會，就明顯是香港選舉制度的倒退，違反《基本法》循序漸進的原則。
8. 選舉的目的及意義，是讓公眾透過普及、平等及不受無理限制的定期選舉，選出代表進入議會，作為民意的基礎，代表公眾履行議會職務，包括審議法例、控制公帑運用和監察政府施政等的工作。若市民大眾真正普遍認為，「五區公投」補選是不必要及損耗公共資源，市民在補選與及下次的定期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，自然會妥善利用他們手上一票，擯走他們認為不適合出任立法會議員的人，犯不著政府在選舉制度上花盡心思，越俎代庖，令選民意志無法透過補選得以體現。
9. 政府指出，名單比例代表制只適用於地方選區換屆選舉，並不適用於填補單一空缺的補選，人權監察認為這是演繹補選時的投票制度。《立法會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542章) 第49條指出，「選出地方選區或區議會(第二)功能界別議員的選舉須按照稱為比例代表名單制的投票制度進行」，而且「本條經必要的變通後適用於選出地方選區或區議會(第二)功能界別議員的補選。」亦即是說，地區直選以及區議會(第二)功能界別的補選，仍然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進行，只是過往的補選，都只有一席空缺而已。
10. 政府一直的意見是，即使制度上香港是沿用比例代表制，選民在投票時仍以候選人個人而非整張名單為單位。
根據這個邏輯，出缺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，抑或由同一名單參選人填補，政府都未能自圓其說，有效地反映選民的真正意願，亦因而違反《公約》對選舉要實現選民意願的基本要求。
11. 亦有政治理論指民主選舉難以做到選賢與能，而是可以用選票和平地將最不合適的政治人物選拉下馬。在這種理論下，投票的選民是用選票去阻止他不投的名單取得議席，或去減少該名單可得的議席；政府的遞補建議，不單不是體現這些選民投票時的意願，而是與這些選民意願作對，更不能符合《公約》對選舉要實現選民意志的要求。
12. 政府的建議只適用於立法會地區直選及新設的區議會界別議席，行政長官、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及區議會議席就不適用。但按照政府的邏輯，獲得最高票數而落敗的候選人，為何就不能成為替補議員，甚至是替補行政長官，以體現選民的意願？

「變相公投」屬表達自由，不容損害

13. 政府刻下的建議，明顯是衝著去年5 名立法會議員去年辭去議席，發動「五區公投」運動而來。政府在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就指責，「補選 (2010年「五區公投」所引起的補選) 的投票率只得17%，創下最低紀錄」、「二零一零年立法會補選的費用大概是1.26億元」等，藉市民之名批評「五區公投」所引起的補選是不必要的，損耗公共資源的。

14. 「五區公投」觸動中央及香港政府的神經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就曾發表聲明，指《基本法》並無規定「公投」制度，香港亦無權創制「公投」制度，在香港以任何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所謂「公投」，與香港的法律地位不符。
林瑞麟亦曾在立法會會議上，指出《基本法》本身並沒有任何「公投」的制度，所以推動所謂「公投」與《基本法》處理政改的程序是不相符。

15. 人權監察質疑，政府的建議表面上是減省不必要的選舉開支，實際上是防止有議員再請辭，進行類似會令中央政府感尷尬的「公投」活動。政府面對香港多方面的施政問題，加上《基本法》23條立法隨時重臨，的確隨時會有議員再次重施故技，讓市民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表態，逼使政府聆聽市民的意見。
16. 誠然，這種「變相公投」不是最理想的做法。但在現時香港缺乏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，而且亦沒有法定的公投活動，往往令民意不能彰顯，政府的施政取向被中央政府及商界等蒙蔽，議員辭職引發的「公投」，是希望表態的市民無可奈何的最後一步。

17. 選舉從來就是表達政治主張的重要途徑，不是純粹選擇民意代表的過程。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19條規定：人人有權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自由發表意見。這些方式，當然包括在補選時，將補選理解為「變相公投」，並透過選票表達其意見。因為有些人用某個渠道來表達一些你個人不認同的政治主張，就來廢止這個渠道，就是非常不理智和背離香港的基本價值。正如伏爾泰所言，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我要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
18. 政府選擇性地以最近一次立法會補選（「變相公投」）的投票率低至17%，而建議有關的遞補機制。17%是否低，以及即使是低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、含義及可爭議的地方，故此17%的投票率不足以成為取消補選的理由。2007年的補選有52%的投票率，甚至比一些換屆選舉時的選區投票率還要高，政府又會否同意這是保留補選的理據呢？現時兩個投票率都是事實，政府又怎能選擇其一用以廢除補選呢？

19. 政府刻下填補立法會出缺議席的安排，實際上是封上市民這最後一步的大門。政府若然得逞，日後如有諸如《基本法》23條強行立法等重大事件，市民將會失去一重要的渠道去表達意見，維護基本的權益。
培養政治暴力和劣質政治
20. 人權監察亦要指出，這種填補議席空缺的機制，在實政治操作上，會製造機會讓人損人利己，是培養政治暴力和劣質政治的溫床。
21. 以替補機制代替補選，令所有人都知道一旦某位立法會議員出缺時，誰人會在這個機制下自動補上。這個建議機制會為知道自己會補上空缺的落敗候選人，向其中一名獲選的立法會議員施以暴力或其他不當行為，而促使他不能再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職務，令自己可以成為議席的替補人。人權監察表明，有關的擔憂不是過慮，而事實上香港過往亦曾出現政治人物受襲的案件，外國的案例更屬見不鮮。
22. 香港立法會議席出缺的原因眾多，各種相應的不當政治行為亦可能因此乘勢而起。例如：

	出缺原因
	政敵的不當政治行為

	辭職
	威迫、利誘、賄賂以至各種骯髒的政治交易政治誣陷，甚至聯同境內外人士對付其個人和家人

	死亡
	政治暗殺

	重病（肉體或精神上）或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
	襲擊和毒害
等政治暴力和威嚇

	破產或經法庭裁定償還債務而不履行
	個人和家人在經濟財務上受針對和打擊

	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，又或在香港或特區外(如內地)被判犯有刑事罪行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，並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
	監視、竊聽政敵，以圖找出對手的把柄；無犯事的政治人物和政黨也受監控

	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
	給機會予政府決策中人伺機作委任決定，如同政府可在議會中買位


四個政府方案均不符合人權標準
23. 人權監察認為政府提出的4 個方案，都剝奪市民的投票權 (包括參選及投票)及以選舉表達意見的權利，而且違反《基本法》中就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的原則，故此不支持政府提出的4 個方案。

24. 限制辭職議員參加同屆任期內任何補選 (方案一)：此方案不合理地限制已辭職議員參與選舉的權利，違反《公約》關於選舉的人權標準，故此不支持方案一。

25. 先用同一候選人名單，後再用遞補順位名單的替補機制 (當局經修訂的建議) (方案二)：即使由離任議員同一張名單而未當選的候選人替補，亦不不能反映議席出缺時選民當刻的意願；市民的選舉權利和機會，包括參選及投票的權利和機會，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實現；而且市民以投票作為表達意見工具的權利亦被剝奪。故此人權監察不支持方案二。

26. 替補機制不適用於因去世、重病或其他非自願情況出現的空缺 (方案三)：無論是基於任何原因而辭職，議席都是出缺，無必要區分出缺的原因，令因非既定原因而辭職的人士的參選權被剝奪；況且方案明顯針對議員辭職引發的「變相公投」，剝奪市民以投票作為表達意見工具的權利，而刻意加以剝奪，更不能接受；而且重病或其他非自願情況亦難以界定。故此人權監察不支持方案三。

27. 利用同一候選人名單的替補機制，並在名單用盡後讓議席懸空 (方案四)：與方案二一樣，市民的選舉權利和機會，包括參選及投票的選舉權和機會，都未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實現，市民以投票作為表達意見工具的權利亦被剝奪；議席可能長期懸空，期間議席所屬選區的巿民失卻他們的代議士，情況並不理想；更甚的是政府連這個方案的法律基礎都未能掌握。故此人權監察不支持方案四。
結論

28. 人權監察重申，唯一可以充分體現選民意願的方法，就是沿用現有的做法，進行補選。此舉除可滿足選民在《公約》第25條參選與被選的權利外，亦可容許選民行使在《公約》第19條的表達權利，透過選票，包括以「變相公投」的形式，適時表達各種的意見，支持或制衡政府的重大決策。
� 政府當時建議立法會議員在任期中出缺，有關出缺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。


� 即現時《諮詢文件》的方案二。


� 「諮詢完善遞補機制建制派起主導作用」〈香港文匯報〉2011年7月5日。


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：「填補立法會議席出缺的安排」，2011年5月。


� 中國評論新聞網：「港澳辦：嚴重關注所謂『五區公投運動』」，2010年1月15日。


� 立法會會議記錄，2010年3月3日。


� 毒害的著名例子，莫如前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選舉時遭人以二噁英下毒的案件。尤先科體內被驗出含接近致命水平的二噁英，醫治後未有致死，但膿瘡經數年才得以康復，容貌亦已受損。他指全球只有3間實驗室，製造令他中毒的二噁英，懷疑是俄羅斯向他下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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